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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工信部召开行政指导

会， 规范电商平台短信营销行

为。会议要求，电商平台要立即全

面自查自纠零售、 金融等相关产

品的短信营销行为， 不得未经消

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送营销短

信。 （10 月 28 日 《成都商报》）

从法律角度说， 电商平台或

网店卖家未经用户同意， 擅自给

用户发送营销短信， 违反了法律

法规， 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

属于一种违法侵权行为。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规定，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

人明确同意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实施“以电话、短信、即时

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

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行为。

《广告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

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

等发送广告， 也不得以电子信息

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以电子信息

方式发送广告的， 应当明示发送

者的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 并向

接收者提供拒绝继续接收的方

式”。《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进一步明确规定：“短信

息服务提供者、 短信息内容提供

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 不得

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 用户同

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收商业性

短信息的，应当停止向其发送。短

信息服务提供者、 短信息内容提

供者请求用户同意接收商业性短

信息的， 应当说明拟发送商业性

短信息的类型、 频次和期限等信

息。用户未回复的，视为不同意接

收。用户明确拒绝或者未回复的，

不得再次向其发送内容相同或者

相似的短信息。 ”

虽然法律法规明文禁止擅自

发送营销短信， 但营销短信仍然

泛滥成灾， 甚至呈现再次抬头上

升态势， 惹人烦， 讨人厌。 造成这

种局面， 归根结底是执法不力， 违

法成本过低， 对商家根本起不到任

何的震慑作用。

尽管相关部门一次又一次重申

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发送营销短

信， 但用户收到营销短信后通过什

么渠道、 途径举报、 维权， 相关部

门却没有清晰地说明过， 让人不知

道如何以低成本方式维权， 总不能

因为收到了一条营销短信就上法院

打官司。 退一步说， 即便商家因擅

自发送营销短信被查处了， 处罚力

度也非常轻， 商家根本不在乎区区

几万元罚款。 按照 《广告法》 的规

定， 违反规定发送广告的， 由有关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对广告主

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数字时代， 安宁不被侵扰、 隐

私不被侵害，是基本权利。确保收不

收营销短信我做主， 关键是要强化

监管， 提高擅自发送营销短信的违

法成本。一方面，监管部门加大执法

力度，这需要市场监管、工信等职能

部门联合执法。另一方面，完善法律

法规，提高惩罚力度，除了提高罚款

标准外， 还有必要对网店予以直接

封号，彻底斩断营销短信利益链，让

获益者伤筋动骨，倒逼电商平台、电

信运营商、卖家压实责任。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部分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无视版权规

则， 对影视作品任意剪辑、 传播

等， 引发影视行业强烈不满。 短

视频领域侵权界定难、 追责难等

问题一直是行业顽疾。 （10 月

31 日中国经济网）

在短视频 APP 上， 经常能

看到一些主播带你“五分钟看完

一部电影”， 或是多个主播换汤

不换药反复演绎同一个“老梗”。

短视频正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

权的最新高发地带。 有调查数据

显示， 短视频独家原创作者被侵

权率超过九成。

在短视频的制作过程中， 经

常要借鉴他人作品， 或者是使用

一些背景音乐。 尤其是视频的片

头部分， 但这种创作方式应该不

属于侵权行为。 日前， 在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召开“短视频著作权

案件审判情况” 新闻通报会上，

详细阐述了短视频创作的界限，

以及原作者如何维权等。 办案法

官向短视频行业相关人员提示，

创作短视频要注意在作品上加上

权利标记和维权声明， 这对后续

的维权至关重要； 短视频对外授

权要保存好授权传播的证据； 制

作短视频应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不得随意使用他人作品； 播放他

人短视频应当取得短视频著作权

人的许可。 如今， 短视频的应用与

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针对短视频的

版权侵权行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 行

为主体有三种： 短视频的作者、 作

品的传播者、 视频播放平台。 在侵

权案例中， 短视频的传播者和播放

平台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眼下，

抖音、 火山等短视频平台遍地开

花， 短视频创作者也越来越多， 而

抄袭、 侵权等行为也经常出现。 尤

其是一些平台通过算法或以技术中

立的名义， 把其他平台上的版权作

品抓取过来放到自己平台上使用，

这种行为对整个互联网内容产业的

行业发展秩序造成了较大损害。

近年来， 短视频行业发展呈现

繁荣趋势， 涌现出一批现象级产

品。 与此同时， 也产生了大量版权

诉讼。 从目前短视频侵权诉讼案来

看， 短视频平台侵权行为突出表现

为平台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完

成侵权短视频， 由第三方机构上

传； 平台注册大量自媒体账号， 伪

装成自媒体抓取作品来分类上传，

并利用“避风港原则” 逃避责任；

一些短视频平台推出培养计划， 鼓

励和引导自媒体上传侵权短视频，

平台再主动推荐。 随着全社会网络

版权意识深入人心， 打击盗版侵权

机制日臻完善， 不管是网络抄袭，

还是短视频剪辑拼凑， 以后网络搬

运工肯定很难生存下去了， 网络侵

权现象将会得到根本遏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 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实施。 为

此， 中消协 10 月 28 日发文， 督

促经营者要切实落实 《个人信息

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依法完善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履行公示告

知义务， 规范个人信息处理程

序， 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消费者个

人信息安全。 （10 月 29 日 《扬

子晚报》）

《个人信息保护法》 是一部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法律，

与 《民法典》 《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共

同编织成一张消费者个人信息

“保护网”。

近年来， 中消协在开展消费

维权工作中发现， 消费者反映比

较突出的个人信息问题主要集中

在手机 APP 过度索权、 消费者

个人信息被泄露、 非法推送商业

信息、 “大数据杀熟” 以及敏感

个人信息的非法处理等方面。

经营者必须依照 《个人信息

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深入学

法、 遵法守法， 切实落实“告

知、 同意” 规则， 明示处理个人

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并提

供便捷的撤回同意方式。 不得采

取一揽子授权、 强制同意等方式

处理消费者个人信息； 未经消费

者同意， 不得向消费者推送商业

信息；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具有

明确、 合理的目的， 并限制在对

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和实现

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不得过度收

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不得以消费者

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撤回同意

为由， 拒绝提供产品或服务。 要严

格限制对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 不

能为了商业目的非法收集消费者的

人脸识别信息。 尤其要注意的是，

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要

合法， 禁止“大数据杀熟” 等行

为； 不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消费者

经济状况、 消费习惯以及对价格

的敏感程度等信息， 对消费者在

交易价格等方面实行歧视性的差

别待遇， 也不能在未获得消费者

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用户画像来开

展精准营销； 大型互联网平台要注

意履行特殊义务， 当好个人信息保

护“守门人”。

对严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处

理个人信息的平台内的产品或者服

务提供者， 停止提供服务。 小区、

经营场所不能强制业主或者消费者

进行人脸识别。 经营者更不能为了

商业目的非法收集消费者的人脸识

别信息。

广大消费者要自觉认真学法、

用法， 对个人信息要养成“非必要

不提供” 的良好习惯。 在接受相关

服务时， 要仔细阅读隐私协议等涉

及个人信息的条款， “只在确属必

要的情况下才向经营者提供个人信

息或者进行授权”， 同时， 要对自

己授权或者提供的个人信息进行持

续跟踪， 如若不同意经营者继续处

理个人信息时， 要积极行使“撤回

同意” 权利， 要求经营者停止处理

或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 要主动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B6 读者呼声 2021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二

当好个人信息保护“守门人”

抚平短视频版权痛点需从法律层面给力

收不收营销短信应“由我做主”

□周志宏

□吴学安

□何 勇

百家讲谈

一家之言

一针见血

金玉良言

征稿启事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事由：

和收到包裹时的喜悦相比， 因快

递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是不少人的隐

忧。 近期， 印有姓名、 电话、 地址等

个人信息的快递面单被人在网上明码

标价批量售卖， 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

调查发现， 此前为保护用户隐私而诞

生的隐私面单并没有大范围使用 。

（10 月 29 日 《南国早报》）

百家讲：

无论是从提升消费者体验的角度

考虑， 还是从电商运营安全的角度而

言， 快递 “隐私面单” 有百利而无一

害， 但现实推广却令人难堪， 推广多

年并没有大范围使用。 究其原因， 其

一， 消费者在网购时粗心大意、 漏选

漏勾， 或寄件时嫌麻烦， 并没有选择

“隐私面单”； 其二， 电商为了节省开

支 ， 舍不得提升技术和服务 ， 加上

“隐私面单” 并非强制性措施， 电商

持观望的多 ， 能省则省就不会推广

“隐私面单”； 其三， 快递员担心在投

递过程中， 因面单信息不全而耽误时

间、 影响效率， 在收件时不会提醒消

费者可以选择 “隐私面单”， 等等。

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 ，

“隐私面单” 应当得到大力推广。 一

方面， 快递公司必须增强安全责任意

识， 通过推广 “隐私面单” 等举措，

保护好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另一方

面， 广大消费者也要增强安全观念和

隐私意识 ， 在网上购物寄快递填单

时 ， 对个人信息能简则简 、 能隐则

隐， 尽可能少提供一些非必要的个人

信息， 从源头堵住个人信息泄露的隐

患和漏洞。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是全社

会的责任。 只有越来越多的部门和企

业都能高度重视， 采取措施保护公民

的个人信息， 才能防患于未然， 为公

民个人信息加上一把安全的 “防护

锁”。

———丁家发

事由：

电脑一开机， 弹窗频频跳出； 点

击关闭按钮， 跳转到一个新的页面，

一些广告的内容更让人不适……如

今， 泛滥的广告弹窗已成为网络世界

的“牛皮癣”， 随时都可能跳出来

“霸屏”， 令人不堪其扰。 （10 月 30

日每日经济新闻）

百家讲：

经过前期的专项整治， 主要互联

网企业在移动 APP 端开屏弹窗信息

行为进一步规范， “关不掉” “乱跳

转” 问题基本解决。 但在电脑端， 部

分应用软件未经用户同意开机自启动

弹窗骚扰用户、 设置障碍难以关闭、

强制捆绑安装其他软件等问题突出，

严重侵害用户合法权益。 很显然， 这

既是在给网民添堵， 同时也是在给企

业自身的发展设置障碍。

要让企业自觉认真落实主体责

任， 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 明确告知

用户弹窗信息来源， 以及尊重用户选

择权， 为用户提供清晰、 有效、 显著

的弹窗信息关闭选项， 并进一步优化

改进产品， 切实保障用户权益， 恐怕

只有 “指导” 是很难如愿的。 企业之

所以我行我素， 还是背后高额的利润

在驱使。 与弹窗广告公司所获得的高

额利润相比， 对应的却是违法成本偏

低。 所谓 “打蛇打七寸”， 要彻底解

决违法弹窗广告屡禁不止， 用 “高违

法成本” 才是不二法宝。

———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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